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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《关于山东

公司受让泰丰新能源权益的议案》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

后，认为（1）公司董事会对《关于山东公司受让泰丰新能源权益的议案》项下所述关

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；（2）《关

于山东公司受让泰丰新能源权益的议案》项下所述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，

符合公司利益；和（3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已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，资

产评估机构与公司、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、华能泰山电力有

限公司及标的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，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、公正、独

立的原则和要求，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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